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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冶金矿山固废堆场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黑色冶金矿山固废堆场生态修复的原则、程序，以及固废堆场的适宜性评价、技术要

求、监测与管护、工程验收及档案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中规定了黑色冶金矿山固废堆场恢复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方向时的生态修复要求，不

包含恢复为建设用地、其他用地方向的修复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黑色冶金矿山的新建、改建、扩建固废堆场的生态修复等技术工作，其他类似固废堆

场的生态修复工作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而成为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6000 主要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 

GB 6141 豆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 6142 禾本科草种子质量分级 

GB 7908 林木种子质量分级 

GB/T 11822 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T 15776 造林技术规程 

GB 16423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T 18337.2 生态公益林建设 规划设计通则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38360 裸露坡面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GB 39496 尾矿库安全规程 

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 50863 尾矿设施设计规范 

GB 51018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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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T 0287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LY/T 2356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NY/T 1342 人工草地建设技术规程 

NY/T 2998 草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070.1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黑色金属矿山 ferrous metal mine 

开采、加工铁、锰、铬等黑色金属矿产（床）的企业，一般含有露天（地下）采矿场、选矿工艺系

统、尾矿工艺系统以及配套的辅助生产设施。 

3.2 

黑色金属矿山固废堆场 solid waste dump in ferrous metal mines 

    指黑色金属矿山建设生产过程中用于堆放剥离岩土、选矿尾砂等固体废弃物的场所，包括排土场、

尾矿库。 

3.3  

矿山生态修复  m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指依靠自然力量或通过人工措施干预，对因矿产资源开采活动造成的地质安全隐患、土地损毁和植

被破坏等矿山生态问题进行修复，使矿山地质环境达到稳定、损毁土地得到复垦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得

到恢复和改善。 

3.4  

植被重建 vegetation reconstruction 

指综合考虑气候、海拔、坡度、坡向、地表物质组成和有效土层厚度等条件，选择先锋、适宜物种，

实施植被配置、栽植及管护，重新构建持续稳定的植物群落。 

3.5  

土壤重构 soil reconstruction 

指对矿山损毁土地采用工程、物理、化学、生物等改良措施，重新构造土壤基质，形成适宜植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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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土壤剖面结构与肥力等条件。 

4 原则 

4.1 尊重自然，科学修复。尊重生态系统演替规律，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人工修复为自然恢复

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发挥自然修复能力，以保护为前提，科学修复，避免过度治理。 

4.2 因地制宜，分类治理，安全可靠。统筹考虑固废堆场及周边现状，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作用，

根据土地用途，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水则水、宜建则建。 

4.3 问题导向，分类治理。以治理区制约问题为导向，结合治理方向，整体规划，分类设计，分部施工。 

4.4 技术可行，经济合理，注重成效。按照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原则，合理确定生态修复方向、措施

体系，最大限度发挥黑色冶金矿山固废堆场生态修复的长期效益。 

5 工作流程 

黑色冶金矿山固废堆场生态修复工作程序一般包括调查与分析、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治理措施、

管护与监测、成效评估 5 个阶段。 

 

 

 

                             

 

 

 

 

       

 

 

                             图 1 工作流程图 

6 调查与评价 

6.1 资料收集 

6.1.1 应收集场地所在区域地理位置、地形、气象、水文、土壤、植被、遥感影像和土地利用现状及规

调查与评价 

资料收集 现场调查 

适宜性评价 

治理措施 

监测与管护 

档案管理 

场地现状评价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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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相关资料。 

6.1.2 应收集地质勘察报告、矿山整理及验收报告、边坡稳定性评估报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报批稿等

相关文件。 

6.1.3 收集当地同类型区域治理工程经验和近期工程造价信息。 

6.2 现场调查 

6.2.1 应对项目周边地质、水文、土壤、植物、立地条件及工程治理措施等进行调查，拍摄现状照片或

摄像。对复杂区域应进行分区调查。 

6.2.2 地质、水文现场调查应以集水区为单元，调查海拔、坡向、坡度、坡长、地表物质、堆存高度等

立地条件。 

6.2.3 调查崩塌、滑坡、泥石流、树木歪斜、建筑变形、爆破振动、开挖、冲蚀、风化、坡体涌水、陷

穴等现象。 

6.2.4 查明坡面工程支护状况、截排水措施等工程治理措施。 

6.2.5 调查项目周边土源地、土源量、土源质量、运输距离等。 

6.2.6 调查场地周边可利用水源地、水量、输送距离、输送方式等。 

6.3 场地评价 

6.3.1 黑色冶金矿山固废堆场选址应满足 GB 16423、GB 18599、GB 39496、GB 50421、GB 50433、GB 

50863 的相关要求，在堆场选址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状况下可实施治理。 

6.3.2 黑色冶金矿山固废堆场的稳定性应符合安全稳定的要求，治理前需对固废堆场进行专项的稳定性

评价，确保场地稳定后，方可实施进一步治理。对堆存量小于 100 万 m3、堆存高度小于 60m 的堆场，

在缺少工程地质资料时，可参照 GB 51018 中的稳定性要求进行评价。 

6.3.3 对含有毒有害物质的固废堆场治理时应考虑污染防治措施，可采取防渗、截排水、废水处理等技

术，确保符合环保要求。 

6.4 土地适宜性评价 

6.4.1 参照《中国 1:100 万土地资源图》评价体系，采用土地适宜类、土地质量等、土地限制型 3 级评价

体系。土地限制型在质量等内按主导限制因素进行划分。 

6.4.2 土地适宜性评价因素按照自然因素中的气候（10℃积温、降水量、湿润度、干燥度）、地形（地

貌、海拔、坡度、坡向等）、土壤（有效土层厚度、障碍层次、土壤质地、有机质、pH 值）、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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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和水文地质、环境质量状况、社会经济因素中的农业生产条件、区位条件等。根据评价体系确定参

评因素的分级，其等级参照相关评价体系。 

6.4.3 黑色冶金矿山固废堆场生态修复定位和方向参考 TD/T 1070.1 的附录 B 进行初步确定。结合相关

规划、相关方意见等进一步确定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等治理方向。 

6.4.4 适宜性评价采用极限条件法进行评定。可参考附录 B 的规定。 

7 治理措施 

7.1 排土场治理 

7.1.1 消除排土场地质安全隐患，采取边坡清理、削坡卸荷、垫脚堆坡、坡脚拦挡、疏导排水等工程措

施消除不稳定边坡隐患。 

7.1.2 地貌重塑 

a）采取堆渣边坡修整、废渣清理、平台整理、台阶修筑、道路修建等工程措施重塑地形。场地修

复为水浇地时，修复后的地形坡度一般不超过 15°；修复为旱地时，修复后坡度一般不超过 25°；修复

为林草地时，地形坡度不做规定；修复为建设用地时，地形应满足建筑物防洪要求，地形坡度按照当地

同类岩土体稳定性坡度值确定。 

b）地形重塑时应考虑场地原始标高、设计标高、周边地形的高差，设置必要的拦挡防护措施。 

c）必要时构建截排水系统，坡度较大时需设置消能设施，并将汇水导排至自然沟渠。缺水地区，

场地可设置集水坑、土垱等收集雨水。 

d）采取场地平整、表土保护、土石配置、客土覆盖等工程措施进行土地整治。场地平整应与修复

方向结合，平整时合理配置土石，确需剥离表土时，需将表土单独堆存保护，待平整完成后，再均匀摊

铺；客土宜合理选择客土土源，土源应尽可能选择矿山自身材料及附近的土源。 

e）应考虑场地内大粒径物质的特性，就地取材将其作为原材料利用。恢复为耕地时，应设置必要

的隔离层、排水层等。 

f）对坡长较长的边坡进行分台阶治理，平台应形成 2~3‰的反坡，同时沿等高线保持一定的纵坡，

坡面应满足边坡稳定的要求。 

7.1.3 对存在环境污染的场地，应对污染场地进行先导治理或协同治理，使其达到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

要求。 

7.1.4 土壤重构 

7.1.4.1 恢复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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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山地貌基础上，通过表土覆盖、土层改良等措施，重构土壤剖面，土壤质量应满足 TD/T 1036

的附录 D.1-D.10 中耕地方向土壤质量标准，同时不应低于周边同类型用地的原生土壤质量标准和土层

厚度。 

土壤重构时，对于水分限制条件的区域，尽可能修筑隔离层，隔离层铺 0.1~0.2m 的黏土或心土层

并进行碾压，上层采用碎石或粗砂 0.1~0.2m，然后在上覆耕植土，同时增加土壤厚度，从而起到保水

作用。 

采用机械耕种的区域耕植土厚度应不小于机械深耕作业时的最大深度。 

7.1.4.2 恢复为园地 

在矿山地貌基础上，通过表土覆盖、土层改良等措施，重构土壤剖面，土壤质量应满足 TD/T 1036

的附录 D.1-D.10 中园地方向土壤质量标准，同时不应低于周边同类型用地的原生土壤质量标准和土层

厚度。 

对水分条件限制区域，同恢复为耕地的要求。 

7.1.4.3 恢复为林地 

根据场地修复用途确定重构措施，在矿山地貌基础上，充分利用采矿剥离的表土和采矿遗留的废石

（渣）、尾矿砂（渣）、粉煤灰等固体废弃物，通过培肥改良、土层置换、表土覆盖、生物修复等措施，

重构土壤剖面结构与土壤肥力条件。不同场地的土壤重构可不同用途的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按照

TD/T 1036 的附录 D.1-D.10。 

7.1.4.4 恢复为草地 

根据场地修复用途确定重构措施，在矿山地貌基础上，充分利用采矿剥离的表土和采矿遗留的废石

（渣）、尾矿砂（渣）、粉煤灰等固体废弃物，通过培肥改良、土层置换、表土覆盖、生物修复等措施，

重构土壤剖面结构与土壤肥力条件。不同场地的土壤重构可不同用途的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按照

TD/T 1036 的附录 D.1-D.10。 

7.1.5 植被重建 

7.1.5.1 耕地 

恢复为耕地时，在土壤重构满足标准中的耕地的土壤质量和周边同类用地原生土壤要求之后，方

可进行种植。种植时宜根据矿区周边耕作传统种植农作物，在早期尽可能种植浅根性作物品种。 

7.1.5.2 园地 

恢复为园地时，在土壤重构满足标准中的园地的土壤质量和周边同类用地原生土壤要求之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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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种植。种植时宜根据矿区周边种植传统种植蔬菜等。 

7.1.5.3 林地 

a）依据重塑的地貌形态和重构的土壤条件，充分考虑植被配置的多样性、适应性、先锋性和抗逆

性，合理配置矿山植被重建空间。 

b）根据场地条件，筛选出根系发达、固氮能力强、生长速度快、播种栽植容易、成活率高、病虫

害少、易管护的适生植物和先锋植物，通过林、草、花、卉、乔、灌种植结合，合理部署植被疏密和覆

盖区域。矿山植被重建常用适地植物物种可参照 GB/T 15776、GB/T 38360、GB 51018、TD/T 1070.1 等

标准中的植物品种。 

c）将初步选定的植物结合重构土壤进行试种，待场地试种满足要求时，方可进行外部扩大种植。 

d）尽可能选择乡土植物，栽植前应增施有机肥、复合肥等进行土壤培肥。 

e）采用人工修复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方式，提倡营造混交林。 

f）根据地形采取穴栽、条播、撒播等方式，优先采用就地育苗或就近调苗。 

7.1.5.4 草地 

a）矿山植被重建常用适地植物物种可参照 GB/T 15776、GB/T 38360、GB 51018、TD/T 1070.1 等

标准中的植物品种，尽可能选择适宜的乡土物种。 

b）栽植前应增施有机肥、复合肥等进行土壤培肥。 

c）采用人工修复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方式。 

d）根据地形采取穴栽、条播、撒播等方式。 

7.1.6 其他要求 

根据 TD/T 1036 中的要求，对现有道路、供排水管线、供电等设施进行完善或拆除，本文件未明确

的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7.2 尾矿库治理 

黑色冶金矿山尾矿库通常由主坝坝体、库区排洪系统、库外截洪、上坝道路、环库道路等组成。

上坝道路及环库道路应在尾矿库投入使用之前已完成治理。黑色冶金矿山尾矿库生态修复应结合不同坝

体情况，根据其运行管理，应对尾矿库占地范围内可治理区域进行修坡、完善截排水系统、植物措施等，

闭库后对尾矿库裸露区域及时进行修复。尾矿库修复时应先消除排土场地质安全隐患，保留坝坡、外部

截排水系统等。尾矿库库区相对平整，修复时应根据修复方向确定修复坡度、土壤厚度等，要求同

7.1.1~7.1-6。 



T/MMAC XXX—XXXX  

8 

 

尾矿库通常交通便利，应优先选择成片且靠近道路的地块恢复为耕地。尾矿库坝坡平台、库区修

复为耕地时应设置隔离层，土层厚度应不小于土地复垦质量标准中厚度要求，同时采用机械施工时，应

不小于机械作业的深度。种植时宜根据矿区周边耕作传统种植农作物。 

当恢复方向为林草地时，根据要求结合土源可进行无覆土方式试验，根据实验结果确定合适的植

物。 

8 质量控制 

8.1 环境污染控制 

项目场地环境达到相应的环境质量控制标准。 

8.2 土壤重构 

土壤重构根据各单元修复方向，确定土壤重构标准，所用表土、客土、重构土其应符合 GB 15618、

TD/T 1036 的相关要求。 

工程完工后对土壤质量进行检验，应符合 GB 15618、TD/T 1036 等的相关要求，包括土壤有机质

含量、土壤容重、砾石含量等指标。 

8.3 植物质量 

所选植物质量应符合 GB 6000、GB/T 18337.2 等标准或当地关于植物质量的标准中的相关要求。 

植物种植应符合 GB/T 18337.2、NY/T 1342 的相关要求。 

8.4 其他 

    道路、灌溉等应符合 TD/T 1036 等标准中的相关要求。 

9 监测与管护 

9.1 监测 

9.1.1 监测内容 

地质稳定性的监测内容主要包括边坡稳定性等；水体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固废堆场与外部沟渠连接处

的地表水水质、地下水水位、水质等。土壤监测内容主要包括不同修复方向的土壤类型、分布、面积、

土壤肥力、理化性质等。植物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植物种类、分布、面积、成活率、覆盖度等。 

9.1.2 监测频率 

a）地质稳定性监测按照 DZ/T 0287 标准规范。水体监测周期为 2 次/年，丰水期、枯水期各 1 次；

土壤、植被、动物监测周期为 1 次/年。监测期限可根据后期管护要求确定。 

b）监测方法根据监测内容和场地条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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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后期管护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验收合格后，根据矿山生态修复目标，需做好后期管护工作，对种植的植被进行

为期 3 年左右的管护，按时对其进行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措施，以保证植被的成活率，从而保证

生态修复达到预期效果。 

10 档案管理 

黑色冶金矿山固废堆场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应分类建立技术档案，竣工后及时归档。归档内容包括勘

察调查资料、设计资料、施工资料、监理资料、验收资料。归档管理应符合 GB/T 11822 和相关行业标

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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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表 A.1  土壤重构材料 

材料 特性 用量 使用位置 配比 备注 

尾砂      

粉煤灰      

煤矸石      

城市园林垃圾      

秸秆、稻壳      

农业固废      

坑塘底泥      

…      

…      

…      

…      

 



T/MMAC XXX—XXXX  

11 

 

 

表 A.2  调查表 

调查时间                           

地点 省    县     乡     村 

一 土地利用状况 

时段 土地利用类型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建筑用地 其他用地 

历史         

现状         

（二） 地表植被 

时段 调查项目及结果 

乔木（含竹子） 灌木 草本 

优势种 平均年龄 公顷株数 优势种 盖度/% 高/cm 盖度/% 高/cm 

历史         

现状         

调查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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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适宜性评价方法 

 

根据地形、坡度等相关条件划分参评单元，在各单元中确定主要参评因素，黑色冶金矿山固废堆

场主要采用极限条件法最终确定。 

Yi=min（Yij） 

式中：Yi 为第 i 个评价单元的最终分值；Yij 为第 i 个参评单元第 j 个参评因子的分值。 

根据分值确定主要的限制因子，将限制因子做为主要考虑因素实施措施，从而为最终落实提供依据。 

 

 

 


